
淮安区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

及秸秆犁耕深翻还田实施细则
为深入贯彻落实2026年全省秸秆机械化还田及犁耕深翻补助政策，充分发挥秸秆机械化还田及犁耕深翻作业补助政策效应，全面推进全区秸秆机械化还田及犁耕深翻工作，根据2026年6月3日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6年省级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苏农科〔2026〕5 号）要求，特制订本细则。
一、秸秆机械化还田
（一）总体思路和年度目标

1.总体思路：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资金按省级要求直接补助，区级根据各镇街申报情况，结合小麦种植面积、机具保有量、工作开展情况测算还田补助资金并下达。

2.年度目标：夏季全面推进小麦秸秆机械化还田，力争做到还田全覆盖。秋季对部分乡镇进行秸秆机械化还田。
（二）实施范围及补助对象

1.实施范围：全区各镇街实施秸秆机械化全量还田作业的小麦种植粮田均可申报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凡秸秆离田的一律不享受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

2.补助对象：直接补助到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种植方式的实际种植户，谁还田补给谁（有土地流转的按照合同执行）。

（三）补助标准及资金管理

1.补助标准：不超过25元/亩，根据实际秸秆还田面积补贴，具体标准不超出预算。
2.资金管理：省级补助由区财政局、农业农村局根据省级要求直接管理，通过一卡通平台进行打款。镇街财政要保证必要的组织保障经费，用于秸秆还田技术培训，镇村作业组织以及申报补助、汇总、确认、公示、档案管理、第三方核查等方面支出，确保工作顺利开展。

（四）操作程序

1.申报指标：镇街根据今年自身实际申报秸秆还田作业面积，区级下达镇街夏季还田指标。

2.宣传告知：区级对今年秸秆还田补助政策及作业要求、工作程序等通过媒体进行宣传，各镇街负责向村、组及小麦种植户、农机手等进行宣传告知。

3.中期核查：作业期间区级第三方组织核查，重点核查有无秸秆田间焚烧、秸秆离田现象及还田作业质量。

4.补助确认：夏季还田作业结束后，村委会报送确认表至镇街农村工作办公室，镇街农村工作办公室按村进行审核汇总并公示到村7天以上，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如有异议的，调查核准后再公示。公示结束后，各镇街农村工作办公室将清册等资料录入“一卡通”平台并上报至区农业农村局。

村委会对作业面积进行统计确认，申报面积必须以上一年度耕地地力保护面积为准，申报20亩（含）以上面积时需提供土地流转合同作为参考；填报作业补助的村组干部，采取“回避制”，其申报自己家庭作业补助面积须单列清册（20亩<含>以上需提供土地流转合同），递交镇街核实，并按规定公示核查，杜绝“有权人员”直接为自己申报作业补助。

5.后期核查：还田作业结束后，由第三方对全区秸秆还田工作进行核查，重点核查作业面积的真实性以及作业质量是否满足下茬作物种植要求等。

6.区级公示：核查结束后，区级将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情况在区政府政务平台（区政府网站）公示7天，接受社会监督。

7.资金兑付：经核查无误后，区财政局、农业农村局直接将秸秆还田补助资金通过一卡通平台兑付给实际种植户。

（五）执行时间和注意事项

1.资料上报时间：2026年7月10日前，镇街农村工作办公室将夏季纸质档（装订成册）和电子档材料报送至区农机化推广中心办公室。（地址：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院内，联系人：聂兆，联系电话：87031597，邮箱：haqnjjkjk@163.com。）
2.资金兑付时间：根据省级要求，夏季补助资金兑付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

3.注意事项：镇街上报的清册中，原则上银行卡号需要提前激活，如在当季补助资金截止时间前未激活，则视为自动放弃补助。

同一个镇街承包多处田块的实际种植户（身份证号唯一）只允许上报一个银行卡号。

区级第三方核查单位负责对镇街资料档案进行核实，并对种植户姓名错误、电话空号停机等情况进行督促整改，凡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第三方核查单位有权核减其补助面积。

（六）职责分工

区政府牵头，各成员单位要根据单位职能做好统筹协调、形成合力，确保秸秆机械化还田工作取得实效。各镇街是推进秸秆机械化还田工作的责任主体，对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对象、补助面积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1.镇街职责

（1）各镇街要深入发动宣传，发放作业技术规范和《政策告知书》等材料。

（2）各镇街要对申报作业面积的准确性负主体责任，以耕地地力保护面为审核依据，各镇街要组织村委会对补助政策和操作规程开展培训。

（3）各镇街要加强监督，重点对还田面积20亩以上、年度新增20亩以上的实际种植户以及有关村组干部、合作组织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公示到村，按规定时间报送2026年秸秆还田补助确认表和汇总表纸质档、电子档，以及各村公示照片。

（4）各镇街农村工作办公室要协助镇街财政和资产管理局，做好一卡通平台的补助资金兑付工作，发生兑付失败情况（账号错误、人员死亡等）要及时配合财政和资产管理局进行整改。

（5）做好还田作业质量监督和具体投诉处理。

（6）安排必要组织经费，保障推进工作开展和档案管理。

2.区农业农村局职责

（1）制定本区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标准，编写补助政策、作业技术规范等材料，对镇街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2）指导、监管镇街做好秸秆机械化还田具体工作。

（3）组织人员或委托其他组织对镇街申报兑付汇总表电子档进行初审，审核通过后再接受镇街报送纸质档。

（4）组织委托第三方核查单位对镇街进行核查。

（5）在区级政务平台（区政府网站）对全区的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对象、补助面积和补助资金进行公示，公示结束后上报至区财政局。

（6）组织人员或委托其他组织对镇街进行绩效考核评价，做好省级的信息数据网上申报，做好档案管理、工作总结等工作。

（7）设立投诉咨询电话，对镇街无法处理的投诉进行协调处理（投诉咨询电话：87031597）。

（七）补助工作实施要求

1.因地制宜开展工作。各镇街组织告知、确认、公示等工作可结合自身实际开展。补助办法必须包括村级登记、确认、公示，镇街审核，第三方核查、区级公示后直补到补助对象等程序。

2.强化监督。区政府将按照《江苏省2016年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绩效评价工作实施方法（试行）》（苏农机科〔2016〕21号）对各镇街秸秆还田工作进行检查。秸秆还田补助工作过程中，要严把第三方核查、区级抽查和村级公示关，要充分接受全社会监督，确保该项政策全面落实到位。凡秸秆离田一律不享受还田补助；田间焚烧秸秆、秸秆抛置入水的取消补助对象当年补助资格。

注：相关指标分解表、政策告知书、操作流程图、公示表、汇总表等电子档材料请到邮箱haqnjjkjk@163.com（密码85855789）下载。

二、秸秆犁耕深翻还田
（一）实施范围

淮安区所有实施秋季犁耕深翻的镇（街道），犁耕深翻的对象原则上为种植大户。生态型犁耕深翻作业可连年实施，原则上不提倡一年内同一地块实施2次生态型犁耕深翻作业。
（二）实施内容

1.补助对象。省级作业补助资金直接补助到按当地制定的作业标准实施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作业的实际种植户。 

2.操作流程。

（1）自主申报。请实际种植户携带身份证、土地流转合同的原件和复印件，到各镇（街道）农村工作办公室进行申报。自愿填报《2026年生态型犁耕深翻作业实际种植户申报表》（附件2），各镇（街道）选择实际种植户时以100亩（含）以上大户为主，结合连片面积、地块平整度、土壤条件、宜机化作业条件等择优选择实际种植户。
（2）实施作业。作业主体和种植户签订作业协议（附件3），按作业要求进行作业。农机手需自费安装智能监测设备，用于监测作业质量和面积。 

（3）审核检查。镇（街道）对实施情况进行审核（实地抽查），并上报审核后的资料：⑴作业协议（附件3）、⑵申报确认表（附件4）、⑶资金汇总表（附件5）、⑷作业拖拉机行驶证复印件、⑸智能监测平台作业面积截图照片；所有资料镇（街道）需复印备份一份，原件报送至区农业农村局(附件4需报送电子表)，联系人：聂兆（87031597），截止时间12月15日。
（4）第三方核查。区级第三方核查单位依据犁耕深翻后台监测结果进行抽查（实地和电话），核对土地流转合同、作业协议等资料，并出具第三方核查报告。
（5）网站公示。区农业农村局根据第三方核查结果，确定补助面积，并在政府网站公示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兑付补助资金。
3.补助标准。按照标准作业的田块，验收合格后按照40元/亩进行作业补助。
4.质量标准和面积认定方法。作业质量标准参照《关于印发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技术指导意见的通知》（苏农机推〔2021〕8号）根据各地实际制定,耕深18-35厘米(初耕阶段宜浅耕)、秸秆覆盖率≥90%,作业质量应达到“深、平、透、直、齐、无、小”七字要求,深:达到规定深度、深浅一致;平:地表平坦、犁底平稳;透:开墒无生埂,翻碎土好;直:开墒要直,耕幅一致;齐:犁到头,耕到边,地头、地边整齐;无:无重耕、漏耕、无斜子、三角、无“桃型”；小：墒沟小、伏脊小。生态型犁耕深翻合格面积为智能监测平台计量的达标面积，单台机具奖补面积不超过3000亩。

附件：
1.2026年夏季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指标分解表

2.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政策告知书

3.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资金申请及结算操作流程

指导图

4.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管理流程指导图

5.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申报计划表

6.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申报确认表（农户）

7.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申报确认表（村组干部）

8.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申报确认表（合作组织）

9.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村级公示表

10.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兑付汇总表

11.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资金汇总表

12.2026年淮安区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计划表

13.2026年生态型犁耕深翻作业实际种植户申报表

14.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作业协议（参考样式）

15.2026年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补助申报确认表

16.2026年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补助资金汇总表
附件1

2026年夏季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指标分解表

	序号
	镇街
	计划补助面积（亩）
	作业补助计划标准

（元/亩）

	1
	河下街道
	1729.4
	25

	2
	淮城街道
	56.56
	25

	3
	山阳街道
	51475.07
	25

	4
	平桥镇
	65447.96
	25

	5
	漕运镇
	97475.43
	25

	6
	石塘镇
	49868.67
	25

	7
	朱桥镇
	40692.72
	25

	8
	车桥镇
	90486.09 
	25

	9
	施河镇
	73728.64
	25

	10
	流均镇
	46293.98
	25

	11
	博里镇
	110015.42
	25

	12
	复兴镇
	46630.06
	25

	13
	苏嘴镇
	69605.951
	25

	14
	钦工镇
	74764.21
	25

	15
	顺河镇
	55042.3
	25

	16
	范集镇
	36371.39
	25

	17
	合计
	909683.85
	25


注：指标参考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面积下达。

附件2

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政策告知书

	补助对象
	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的实际种植户（谁还田，补给谁）

	补助标准
	

	补助范围
	三麦计划内还田面积

	作业标准
	麦秸秆还田耕深≥12cm

	补助对象

职责
	1.自主采取秸秆机械化还田种植方式；

2.要求机手按区级要求的秸秆还田作业技术路线进行还田作业；

3.接受村委会监督；

4.配合区级第三方核查；

5.如有弄虚作假行为或田间焚烧秸秆，将在2年内（含当年）取消作业补助资格。                                                   

	补助程序
	1.镇街组织宣传告知；

2. 镇街组织村级填报还田补助计划清册；

3.区级第三方作业期间核查；

4.镇街组织村级填报还田补助确认表并进行公示；

5.镇街汇总上报清册；

6.作业结束后区级第三方核查；

7.区级在政务平台（区政府网站）公示补助清册；

8.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按省、市要求兑付补助。


附件3

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资金申请及

结算操作流程指导图






       






附件4

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管理流程指导图

附件5
     镇街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申报计划表

        村（村委会盖章）                                                    单位：元、亩

	序号
	补助农户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一卡通帐号（外地大户提供农商行帐号）
	补助标准
	补助面积（亩）
	补助金额（元）
	农户电话
	小组长电话

	
	
	
	
	
	
	
	
	

	
	
	
	
	
	
	
	
	

	
	
	
	
	
	
	
	
	

	
	
	
	
	
	
	
	
	

	
	
	
	
	
	
	
	
	

	
	
	
	
	
	
	
	
	

	
	
	
	
	
	
	
	
	

	合计
	　
	　
	　
	
	
	　
	　
	　


注：1.本表由村在当季作业前报送到镇街农村工作办公室存档备查。

2.农户在同一行政村承包土地总面积达20亩（含）以上必须提供土地租赁合同（协议），否则一律不予申报。

附件6
     镇街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申报确认表（农户）

        村（村委会公章）                                                         单位：元、亩
	序号
	一卡通代码
	补助农户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一卡通帐号（外地大户提供农商行帐号）
	补助标准
	补助面积（亩）
	补助金额（元）
	农户电话
	小组长电话

	　
	　
	　
	　
	　
	　
	　
	　
	　
	　

	　
	　
	　
	　
	　
	　
	　
	　
	　
	　

	　
	　
	　
	　
	　
	　
	　
	　
	　
	　

	　
	　
	　
	　
	　
	　
	　
	　
	　
	　

	
	
	
	
	
	
	
	
	
	

	
	
	
	
	
	
	
	
	
	

	村委会填报
	填报人员签字:                           村负责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注：1.此表（可附页）一式2份，存档1份，上报1份。

2. 20亩（含）以上必须附面积证明材料复印件，村委会负责审核。

3.一卡通代码和小组长电话可酌情填写。

4.面积保留两位小数。

附件7

   镇街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申报确认表（村组干部）

        村（村委会公章）                                                         单位：元、亩
	序号
	一卡通代码
	补助农户
（账户名称）
	身份证号码
	一卡通帐号（外地大户提供农商行帐号）
	补助标准
	补助面积（亩）
	补助金额（元）
	农户电话
	类别

	　
	　
	　
	　
	　
	　
	　
	　
	　
	一组组长　

	　
	　
	　
	　
	　
	　
	　
	　
	　
	二组组长　

	
	
	
	
	
	
	
	
	
	村会计

	
	
	
	
	
	
	
	
	
	村主任

	
	
	
	
	
	
	
	
	
	村书记

	村委会填报
	填报人员签字:                           村负责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镇街核实
	核实人员签字:                             局负责人签字:

                                     农村工作办公室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注：1.此表（可附页）一式2份，存档1份，上报1份。

 2. 20亩（含）以上必须附面积证明材料复印件，镇农村工作办公室负责审核。

3.面积保留两位小数。

附件8

   镇街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申报确认表（合作组织）

        村（村委会公章）                                                         单位：元、亩
	序号
	一卡通代码
	补助农户
（账户名称）
	身份证号码
	一卡通帐号（外地大户提供农商行帐号）
	补助标准
	补助面积（亩）
	补助金额（元）
	农户电话
	类别

	　
	　
	　
	　
	　
	　
	　
	　
	　
	一组组长　

	　
	　
	　
	　
	　
	　
	　
	　
	　
	二组组长　

	
	
	
	
	
	
	
	
	
	村会计

	
	
	
	
	
	
	
	
	
	村主任

	
	
	
	
	
	
	
	
	
	村书记

	村委会填报
	填报人员签字:                           村负责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镇街核实
	核实人员签字:                             局负责人签字:

                                     农村工作办公室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注：1.此表（可附页）一式2份，存档1份，上报1份。

 2. 20亩（含）以上必须附面积证明材料复印件，镇农村工作办公室负责审核。

3.村集体、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合作组织均在此表填写。

4.面积保留两位小数。

附件9
     镇街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村级

公示表

       村（村委会公章）                     单位：元、亩
	序号
	村（居）组
	补助农户（户主姓名）
	补助标准(元/亩）
	补助面积（亩）
	补助金额（元）

	　
	　
	　
	　
	　
	　

	　
	　
	　
	　
	　
	　

	　
	　
	　
	　
	　
	　

	
	
	
	
	
	

	
	
	
	
	
	

	
	
	
	
	
	

	
	
	
	
	
	

	
	
	
	
	
	

	
	
	
	
	
	

	
	
	
	
	
	

	
	
	
	
	
	

	　
	　
	　
	　
	　
	　

	合计
	　
	　
	　
	　
	　


镇街投诉电话：

附件10
     镇街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兑付汇总表

单位：元、亩

	序号
	一卡通代码
	村（居）组
	补助农户
（户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一卡通帐号（外地大户提供农商行帐号）
	补助标准(元/亩）
	补助面积（亩）
	补助金额（元）
	农户电话
	小组长电话

	　
	　
	　
	　
	　
	　
	　
	　
	　
	　
	　

	　
	　
	　
	　
	　
	　
	　
	　
	　
	　
	　

	　
	　
	　
	　
	　
	　
	　
	　
	　
	　
	　

	
	
	
	
	
	
	
	
	
	
	

	
	
	
	
	
	
	
	
	
	
	

	
	
	
	
	
	
	
	
	
	
	

	　
	　
	　
	　
	　
	　
	　
	　
	　
	　
	　

	合计
	　
	　
	　
	　
	　
	　
	　
	　
	　
	　


注：此表只报送电子档。

附件11

     镇街2026年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资金

汇总表

单位：元、亩
	序号
	    村（居）
	农户总数
	补助总面积
（亩）
	补助总金额
（元）

	　
	　
	　
	　
	　

	　
	　
	　
	　
	　

	　
	　
	　
	　
	　

	　
	　
	　
	　
	　

	　
	　
	　
	　
	　

	　
	　
	　
	　
	　

	　
	　
	　
	　
	　

	
	
	
	
	

	　
	　
	　
	　
	　

	
	
	
	
	

	合计
	　
	　
	　
	　

	镇街

意见
	农村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签字：

财政和资产管理局负责人签字：                          （镇街公章）

镇街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12
2026年淮安区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计划表

	镇(街道)
	计划犁耕深翻面积（亩）
	补贴标准（元/亩）
	计划补助资金（元）

	平桥
	600
	40
	24000

	石塘
	500
	40
	20000

	朱桥
	500
	40
	20000

	施河
	100
	40
	4000

	车桥
	400
	40
	16000

	流均
	600
	40
	24000

	博里
	500
	40
	20000

	复兴
	100
	40
	4000

	苏嘴
	2800
	40
	112000

	顺河
	1200
	40
	48000

	山阳街道
	400
	40
	16000

	钦工
	500
	40
	20000

	漕运
	800
	40
	32000

	范集
	1000
	40
	40000

	淮城街道
	0
	40
	0

	河下街道
	0
	40
	0

	合计
	10000
	
	400000


备注：此表为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计划，不作为最终奖补依据。

附件13
2026年生态型犁耕深翻作业实际种植户申报表

	补助对象
	姓名

（与账号对应）
	
	手机号码
	

	
	银行卡号
	

	
	深翻地点

（具体位置）
	

	实际完成

还田面积
	深翻面积（亩）
	   亩

	
	深翻机械

（未确定可不填）
	品牌型号：      号牌：
	机手姓名

及电话
	

	
	监测机具：
	□江苏北斗、□惠达科技、□河北信翔

	申请作业

补助金额
	按每亩补助40元，申请作业补助资金       元。

	以上情况属实，如有不实，自负其责。

有弄虚作假行为和非自然因素原因不耕（人为原因不耕）的将取消两年内作业补助资格。
补助对象（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1份，镇（街道）留存。

3.本表必须实际种植户填写，否则不予补助。
附件14
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作业协议（参考样式）

甲方（实际种植户）：                                 
乙方（作业主体）：                                   
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耕地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甲方委托乙方进行犁耕深翻还田作业，经协商，甲、乙双方达成共同条款如下：
1.乙方用大中型拖拉机，配套铧式犁于    年   月至   月止为甲方提供犁耕深翻还田作业服务，作业耕深18-35厘米，秸秆覆盖率≥90%。乙方需自费安装智能监测设备，用于监测作业质量和面积，同时应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并承担作业安全责任。
2.甲方将          村                组        亩耕地委托乙方实施犁耕深翻还田作业，乙方按        元/亩的价格收取甲方费用,甲方要为乙方作业创造方便条件。作业过程中甲方有监督甲方作业质量的权力。双方须随时接受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第三方等机构现场核查及电话回访，如实反映作业情况。
3.任何一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均由违约方负责。

4.因出现天气原因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出现矛盾的，由作业主体和实际种植户自行协商解决。
5.本合同一式叁份，甲方、乙方各执一份，镇（街道）农村工作办公室备案一份，合同单方更改无效。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

甲方：                         （签字）  

电话：                         年    月    日

乙方：                         （签字）

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15
2026年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补助申报确认表

        农村工作办公室（公章）                                                        单位：元、亩

	序号
	一折通代码
	种植户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一折通帐号（外地机手提供农商行帐号）
	补助标准
	补助面积（亩）
	补助金额（元）
	作业

拖拉机号牌
	种植户电话

	　
	　
	　
	　
	　
	　
	　
	　
	　
	　

	　
	　
	　
	　
	　
	　
	　
	　
	　
	　

	　
	　
	　
	　
	　
	　
	　
	　
	　
	　

	　
	　
	　
	　
	　
	　
	　
	　
	　
	　

	
	
	
	
	
	
	
	
	
	

	农村工作办公室
	填报人员签字:                  审核人员签字 ：                          时间：   年   月   日


注：1.面积保留两位小数。   2.一折通代码如无特殊要求，可不填写。

附件16
     镇（街道）2026年生态型犁耕深翻

还田补助资金汇总表

单位：元、亩
	序号
	 村组
	种植户姓名
	补助总面积
	补助总金额

	　
	　
	　
	　
	　

	　
	　
	　
	　
	　

	　
	　
	　
	　
	　

	　
	　
	　
	　
	　

	　
	　
	　
	　
	　

	　
	　
	　
	　
	　

	　
	　
	　
	　
	　

	
	
	
	
	

	　
	　
	　
	　
	　

	
	
	
	
	

	合计
	　
	　
	　
	　

	镇（街道）意见
	农村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签字：

财政和资产办公室负责人签字：                     （镇<街道>公章）

镇（街道）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此页空白页）

	淮安市淮安区农业农村局                 2026年07月01日印发


1. 镇街将《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政策告知书》、作业要求等相关材料告知补助对象。











2.补助对象按当地制定的作业标准进行还田作业











3.镇街村级填报还田补助确认表














4. 镇街组织村级公示7天











5. 镇街上报材料，区级第三方进行核查，核查结束后在区级网上政务平台上（区政府网站）对作业面积和补助资金进行公示。











6. 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部门于当年10月15日前将夏季补助资金通过一卡通平台直接打卡给补助对象。




















区级公示


5.区级政务网（区政府网站）公示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情况。














资金支付


6. 区财政局、区农村工作局于10月15日前将夏季作业补助资金通过一卡通平台打卡给补助对象














区级第三方核查


4.区级第三方按照协议进行核查，并向区级财政、农业农村部门提交核查报告。














制定年度实施方案


1.制定本区实施方案，明确补助对象为实际种植户，对社会公布，宣传到位














补助对象夏季作业


2.按本区作业标准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





确认汇总公示


3. 镇街农村工作办公室按村进行确认汇总，并组织村级公示7天以上











监督检查、绩效自评价及项目总结


7.监督检查政策落实、操作程序、资金发放等情况。根据相关要求，做好绩效自评价及项目总结工作，汇总补助清册备查，并报送省市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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